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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現行「都市更新條例」規定，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應經一定比例以上的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後，以同意書授權實施者向主管機關申請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之審核。更新計畫是由土地和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授權實施者，進行更新計畫

的整體規劃、更新計畫費用的共同負擔及分配、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意願整

合、更新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及依據審核內容完成重建工程等之都市再發展計畫。為

促進更新計畫之順利推動，實施者與所有權人雙方在資訊不對稱下，依規定簽署同

意書時對共同負擔之預定「參考點」，與在經更新事業計畫審核後不同，造成面臨

修正或選擇撤銷同意書之困境。參考點變動產生同意書之「空隙」（gaps），以致
產生契約的剩餘財產（Residual Right），但契約真實的剩餘額，需參照在更新事業
計畫實施完成時之參考點，結算實際收入扣除實際成本後之餘額。

本研究即以契約空隙角度，在資訊不對稱下，探討參考點變動產生契約空隙之

「剩餘控制權」（Residual Control Right）之歸屬，從同意書之預定參考點、
更新計畫核定參考點、至更新後房地銷售（或預售）參考點（即結算參考點）之契

約空隙，研究契約空隙的控制權，期待透過本研究建構契約結算日之機制，以輔助

同意書不足之處，以利都市更新事業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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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Ownership of Residual 
Control Right in Urban-Renewal Business 
Plan Consent Contract by Using Gaps in 

Contracts Theory
Tzu-Ling Lee*, Song-Ling Y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Urban Renewal Act, the Implementer shall be authorized by owners’ 
Consent signed by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 legal estate owners, and have to summit 
it with the Urban Renewal Plan to the Authority for a review. Urban –Renewal Plan is 
a reconstruction project carried out by the Implementer who is authorized by the legal 
owners of land and buildings of some certain area. It includes making the overall plan, 
calculating the proportion of costs borne by each party and the way in which benefits 
are distributed, consolidating the intention of the owners, completing the review of the 
legal process, and constru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roved plan. When both parties 
sign the Consent, they will pre-set a “reference value point” that is agreed to be borne by 
both parties afte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Urban-Renewal Plan in the future. However, 
it often leads a decision-making choice between both parties that either amending or 
withdrawing the Cons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ownership of the “Residual Control Right” of gaps in 
the Consent that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the reference value points during the contract 
perio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erms of the gaps that happened 
in three different reference value points: the pre-determined reference value point of 
the Consent, the reference value point when the Urban-renewal Plan approved, and the 
reference value point when renewed estate sales or pre-sales start. Finally, through putting 
forward the mechanism of “the settlement date of the Urban-renewal Plan” to remedy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onsent, in order to promote a well-planned urban renewal business.

Key words: consent, reference value point, gap in contract residual contro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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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人類群居都市享有多功能公共設施之便利，惟歷經時空環境蛻變與歲月的催

促，老社區舊建築的更新成為城市現代化的挑戰；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的再開

發利用，改善都市的空間環境、公共設施不足與復甦都市機能，政府乃於民國87
年11月頒布「都市更新條例」1以維護人民居住安全，提昇生活品質，增進公共利

益。都市更新目的在於完成老舊社區之再生，惟老舊社區產權複雜、細碎2，要取

得全數所有權人同意參與實屬不易，故採「多數」3同意的制度，並保障「少數」

不能或不願參與者的權益；藉由多數「法定權利人」4親簽「同意書」5之「同意意

思表示」6，並授與「實施者」7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更新事業計畫擬訂與完成實

施的權利，透過同意書表明「共同負擔」的約定及法定程序的進行；基於民法委

任關係8，報核時進行形式要件審查9雙方同意權利義務之約定參考值，其約定值

就如Köszegi（2014）所述契約簽署時是由叫價者（designer）設計提供的參考值

1 民國89.11.11公布，歷經89.4.7、92.1.3、94.5.31、95.4.25、96.3.2、96.6.14、96.12.21、
99.4.20、107.12.28日全文修正、110.4.20及110.514修正並頒布

2 土地產權細碎複雜台萬地區從民國34年前後土地登記規則變革，未辦登記（繼承）、祭祀公
業、房地分離登記或比例不符、建蔽率及容積管制、使用分區線等等，由於產權複雜造成權

利義務負擔比例協商耗時。

3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6~10條情況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計畫擬定或變更在報核時需經條例第37
條規定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一定比率同意，並依據第24條
規定可不計入同意比率，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者，依據第44條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計畫
實施採一定比率而非全數之同意。

4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需經一定比率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即簽署
同意書人，故本文稱之為「法定權利人」，本文以（A）簡稱。

5 都市更新同意書是法定權利人授權實施者處分所有權，實施者以自己名義就他人之權利標的
物處分於第三人之行為。

6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92號判決；都市更新同意書具有私法與公法上之意思表示雙重性質。

7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6款規定，實施者：指依本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
（構）、專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本文以（B）簡稱。

8 台北市政府95年3月15日府都新字第09573990400號函（⋯委任人對受任人之信任動搖⋯終止
契約關係，⋯）

9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委任契約關係與Hart不完全契約理論差異，在於Hart藉財產權解釋公
司疆界及內部組織的問題，運用代理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及新古典公司理論等證明;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同意書以委任之契約關係進行公法上之行政程序，本文藉由Hart的理論探討契約控制
權與剩餘財產權歸屬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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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給出價者（bidder）10。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在簽約至履約期間受各變數因素的影響，變數除資訊的獲

取外，因著法令規範之修正、估價基準日之選擇、經濟環境的變動等因素，造成

實施者在實際投入資本之回收時程是在計畫核定後完成銷售11時，時間落差衍生

同意書簽約時與履約時參考值的空隙（gaps）12，填補契約空隙需投入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13；本文以同意書契約時間差所產生參考點空隙的角度，探討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控制契約空隙的權利歸屬，藉研究契約控制權探討填補契

約空隙的修正原則;依據相關理論探討空隙產生及填補空隙的原則，並以實際案例
分析之，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契約不完全提供均衡的契約模式。

二、契約控制權相關理論

從不完全契約理論的啟示，契約依時間落差產生契約的變數、造成契約違約或

再協商的變動。契約不完全主要來源在資訊不對稱，所爭的是契約空隙之「剩餘控

制權」14（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 Foss and Foss, 1999），因立約雙方對交易成本

10 ⋯a designer may be able to manipulate bidders’ reference points  to his advantage.-”本文採用參
考點reference points簡稱（r）說明法定權利人與實施者經協商後約定之契約權利義務負擔
比率。此出價者如法定權利人，同意書協商參考點是由實施者為叫價者所控制。（Köszegi, 
2014: 1077）

11 參考點r1指契約1期時（即核定參考點），rf（代表契約履約期時（結算參考點或rn預售參考

點）。

12 Many areas of contracting have witnessed significant shifts from the common law’s formalist no-
contract outcome to the more liberal gap filling and enforcement approach embodied in the Code. ( 
Ben-Shahar, 2004: 389).

13 奧利弗．威廉姆森將交易成本定義為運行公司經濟體系的成本，與生產成本不同，決策者通
過衡量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來確定公司的戰略。交易成本是進行交易的總成本，包括計畫、

決策、更改計畫、解決爭議和售後的成本。因此，交易成本是企業經營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

之一。此外，Appel和Behr詳細解釋交易成本在契約成立各個期程的九種不同樣態（Wolfgang 
and Behr, 1996; Kállay, 2012）包含：搜尋、信息、設計、談判、控制、處理、調整、抑制及
執行等成本。

14 資訊控制契約事前協商過程及事後再協議爭論課題，在契約對未提及之變動因素牽動資產
的配置，即所謂「剩餘控制權」 Foss and Foss (1999), ... who has the right to decide about the 
missing things? We called this right the residual control or decision right. (Hart, 2017: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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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產生剩餘收益權（residual income）15認知的差異，其差異受契約期間交易成本

變動因素（σ）16影響，使得在簽訂契約時的預定參考值，至履約前重啟談判修正

契約參考值產生落差。從填補契約空隙的角度，修正契約參考值是由擁有資訊能力

者所操控（Foss and Foss, 1999）；引用以下理論探討填補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契約空隙的控制權。

（一） 不完全契約理論剩餘財產控制權
Hart and Moore（1990）分析契約不完全是雙方在契約簽約，所爭的是經協議

將契約預期盈餘寫入契約，並承諾不事後重啟協商，在資訊不對稱下，誰擁有權決

定資產使用方式就擁有資產『剩餘控制權』（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 ）17；簽訂

一份能確保合作關係使雙方互惠，達合作目標並能對抗機會主義者之行為，契約流

程如圖1所示。

圖1　契約期程圖

契約的起草出現分歧由於一方隱藏信息或預期價格，在討價還價及談判協商擁

有資訊優勢及控制契約剩餘財產的支配。契約0期時r0契約參考值，至1期時之變數
（σ）複雜難完全敘述，超額利潤成為契約的爭奪標的。

15 Alchian and Demsetz’ analysis rights to residual income are allocated to the monitor of the 
productive team to ensure that he confronts incentives to supply an efficient level of monitoring 
effort. Hart (1989, 1995: 63-66) residual income rights are divisible which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re 
not “in the same way” (p. 64n) (Foss and Foss, 1999: 7).

16 The existence of such signals in our own species has been hypothesized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Cam- 
bridge English Corpus

17 就是有權把財產帶走指「不需契約明定的使用項目」，權利的來源是以「財產權」配置為權
利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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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收入支配的控制權（Foss and Foss, 1999: 6~7）18不僅僅是剩餘的控制權，

涵蓋使用權、取得收入的權利資產，以及轉讓資產的權利。交易費用在簽約時，若

雙方可觀察其變數時，可使交易成本為零，如果可明確規定未來所有狀態的責任，

契約就不需修正或重新協商（Ben-Shahar, 2004; Tirole, 2009）。
Ben-Shahar（2004）指出造成契約「空隙」的不完全，是故意留下協商空間，

即交易成本與超額利潤之「剩餘控制權」問題;故交易成本成為討論契約重啟修正
的重點（Crawford, 1990；許惠珠，2003；Hart and Moore, 2007）。
契約的成立包括互換過程之交易成本、交易價格的約定及財產權的分配。此

外，契約內容涉及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以及
訊息釋放（signaling）等問題。在具有道德風險的代理中，激勵與風險是通過假
設捆綁在一起的，契約中激勵是由事後（有效）重新談判的（預期）結果所驅動

的，重新談判是修正無法驗證（non-verifiable）的努力所產生不可契約化（non-
contractible）的盈餘分配；19因此在分配需求時，在適應變化過程與降低成本的努

力之間會進行權衡（Athias and Soubeyran, 2011）。降低產生違約或套牢（hold-
up）及重啟談判的可能性，關鍵在於一方是否放棄原契約罰則進行清算，因清算價
格會超過預期繼續營運的價值；20且某些情況下不太可能衡量資產所有的報酬流量

狀況，21所以為何剩餘收入（所得）和剩餘控制權應該被綁在一起的原因22；若剩

餘收入和剩餘控權分開則產生套牢問題。 

契約無法預告雙方可能的關係結果，代理人行為依據個人價值或討價還價

能力的程度重複協商（Hart and Moore, 1990）。Ben-Shahar（2004）指出如果買
方和賣方就許多條款達成一致，卻留下其他條款，例如違約條款“待商定”（to be 
agreed upon），那麼每一方都能夠執行最有利的違約條款作為補充的交易；但由於
隱藏私人信息或預訂價值，使資訊不對稱與不公開墊高了交易成本（Ben-Shahar, 
2004）。故簽訂契約參考值在雙方叫價和喊價下協定之，契約預留條款成為選擇投
資或違約的控制權。

18 Alchian 1972，強調剩餘收益權的原因是直接影響行為是這些權利的分配，而不是剩餘的控制
權本身。

19 Athias and Soubeyran, 2011: 4.-1, 4-2.1.

20 破壞合作協定所帶來收益是相當大的，使偏離合作的一方可從剝削另一方的專屬性投資而可
一次獲取龐大的利益（Hart, 1995; Holmstrom and Roberts, 1998）。

21 契約0期至1期所有報酬流量在交易成本變動因素下滾動。

22 詳見Hart, 1995: 6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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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不對稱下之拍賣理論（auction theory）
當契約簽訂時，在資訊不對稱互動原則下，K ö s z e g i指出「叫價者」

（des igner）會設計一套「出價者」（bidder）可承受報酬風險之『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Tirole（2009）說明契約起初在現有資訊下起草可設計使
用（ava i l ab le des ign）之最佳契約，當這種設計不適當時，就需要重新協商
（renegotiated）；但設計可預告（foreseeable）偶發事件（contingency）會因個
人利益的精細調整（f ine-tune），使事後契約處於擱置狀態，雖可透過事前的”

尋租”（rent-seeking）23避免契約事後的調整，但需負擔事前選擇的認知成本24

（incur a cognitive cost to about alternative）25。事前認知成本透過規避損失（loss 
aversion）、個人偏見（present bias）、厭惡不平（inequity aversion）等及過度自信
（overconfidence）所訂出的關鍵參考點26。

由於合作關係中隱藏偷懶、偷工減料或隨意交差，甚至為取得自身利益時故

意隱藏資訊，契約變數無法在簽約時完全描述（undescribable），注定契約需事後
的修正；重啟協商的收益27使叫價者選擇在契約1/2或1期時做有效投資或違約的選
擇，造成契約在履約過程的變動，履約需依賴1期時討價還價來確保；Ben-Shahar

（2004）主張造成協議中差異，既不是起草成本也不是擁有片面信息優勢者，而是
模擬期待或懲罰性預設條款（penalty-default）所造成契約分歧的空隙及重新協商的
空間（Ben-Shahar, 2004）。藉由代理模式途徑分析空隙產生，簽訂最佳契約的可
能性模式，如Bolton and Dewatripont（2005）、Ben-Shahar（2004）所述，空隙是
由於代理人取得額外福利來平衡努力之代價，以及執行是否參與做甚麼的選擇權而

起。

23 Rent-seeking, and not only the avoidance of ex post contract adjustments, drives individual 
incentives for cognition. (Tirole 2009: 267.)

24 Cognitive costs have a broad range of interpretations, including ...... (Tirole 2009: 272)

25 Individual interests lead parties to fine-tune the contract ...... could put them in a situation of being 
held up ex post. Completing contracts thus involves rent-seeking ...... a contingency is foreseeable 
(perhaps at a prohibitively high cost), but not necessarily foreseen. (Tirole 2009: 266.)

26 Köszegi, 2014: 1076.

27 ...... the seller’s supplemental cost of this conversion or “adjustment cost”. That is, gains from 
renegotiation are Δ a. By contrast, ...... (Tirole, 2009: 271)：在契約 r½ 時調整成本（adjustment 
cost）或補充成本（supplemental cost）成為重啟協商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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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決契約空隙之填補原則理論
Hart（1995: 2）28指出「我們都在尋求一個契約，可以確保不論什麼事情，每

一方都可得到一些保障，雙方都可以避免另一方採取投機取巧的行為，並且避免

壞運氣的衝擊。」Hart and Moore（1999）分析契約「套牢」問題取決於『剩餘控
制權』對資產的使用與代理人間的控制權配置；契約成立時「報酬是可觀察的，但

不可確證的」，雙方經過簽約（0期時）至完成交易（1期時）階段，決定空隙差
距是根據雙方協議能力（bargaining power）（Hart, 1995; Legros and Newman, 2008; 
Tirole, 2009）。
提出解決契約空隙原則，首先基於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模型，利用

市場支配力獲取1/2總盈餘（V），重新分配所有權會產生激勵作用（Hart, 1995; 
Legro and Newman, 2008）。第二，透過Maskin和Tirole研究結論指出產權重新分配
有助填補契約的不完全，可透過第三方提供多種產權分配，並將剩餘控制權透過

所有權交給最好的當事者，獲取資產剩餘所得的好處；締約方可選擇透過「一次

轉讓」（lump-sum transfer）極大化投資水準，在擁有資產所有權下控制剩餘資產
分配權29；Kállay（2012）同意如此才能有效建構激勵機制。第三，Hart and Moore
（2007）提出兩種機制，克服不確定性的事實：(1)雙方約定分配成交確定日討價
還價的權利，(2)雙方同意在成交確定日時可以選擇去留。第四，Tirole（2009）30

均衡交易成本通過認知、尋租、發現潛在壞消息及垂直整合的關係契約等因素進行

總結。Ben-Shahar（2004）一方故意協議不完全契約，條款授予老練被告31最有利

28 Hart (1995: 2).

29 Hart（1999: 39）認為最佳投資與誘因結成一致取決於空隙認知的交換，透過「一次轉讓」極
大化投資水準。

30 By contrast, adjustment costs vindicate some cognitive investments from a social point of view. Thus 
two effects move the buyer away from optimal search. The first is the desire ... to adjust the contract. 
The second is the discount given ... for the standard contract; this discount lessens the buyer’s 
incentives to move away from it. ... drives equilibrium transaction costs ...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way. As already pointed out: 1.Cognition is a natural source of adverse selection 
in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2..3.. tend to specialize in identifying potential bad news..4.Ex ante 
competition need not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5. Contracts are predicted to be strictly less complete 
under relational contracting or under vertical integration. (Tirole, 2009: 267)

31 填補空隙：不完全契約協商提供故意不完整協議的一方，將授予對被告最有利交易選擇權的
條款（在合理範圍內）。這種填補空隙的原則稱為“老練被告”（pro-defendant）預留的規則。
（Ben-Shahar, 2004: 390）



李姿齡、楊松齡：以契約空隙探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之契約控制權

77

交易選擇權（在合理範圍內），使用預留條款32來持有准否的權利（approve or veto 
the missing terms），成為填補空隙的原則。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契約參考值與空隙之產生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契約空隙的問題在於r（參考值）與σ（變數），r0是

由法定權利人（A：出價者）與實施者（B：叫價者）約定的預定分配比率，計畫
申請報核時同意書正本供主管機關審核，經審議委員會依各委員及法定權利人意見

後，修正為r1分配比率，並公告實施之。中間各變數（σ）產生權利義務分配的空
隙，r1不可能= r0（預留協商）只可能≦r0，因實施者在利益極大化下選擇最有利的

r0值，r0由估定價格決定共同負擔預估比率，預估價格影響容積獎勵申請核准額，

提高估定價格增加共同負擔比例。估值基礎根據不動產技術規則運用比較法、收益

法或成本法來決定，此價格與實施者認知上有差異。相關文獻皆有探討，如楊君琳

（2011）從效益分析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的比較，王士鳴（2016）都市更新價值分
配與財務計畫採約定與貢獻比率，以提議值與協議值評分計算減少談判時間成本。

麥怡安（2008）以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間權益分配問題探討權利變換制度。許時翰
（2007）透過合作賽局的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探討權利變換等比例交換模式
與傳統合建價值分配模式，雙方對投入開發資源價值及開發成果價值的認定，透過

條件協商來執行。鍾中信（2007）以產權結構探討共同負擔分配與調合應設計共同
努力的獲利函數解決實施者與法定權利人在控制權與剩餘收入權的利益衝突。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採協議合建方式由法定權利人與實施者約定即可，採權利

變換方式則受各風險因素的影響（陳皓，2016；卓輝華，2010a、2010b；胡英鵬，
2000；鍾中信，2007；林美娟，2005等），風險因素是變數的來源。審議期間各變
數（σ）包含簽署同意書時預定的容積獎勵值、共同負擔、更新後二樓以上房地平
均單價估值（卓輝華，2010a、2010b；鍾中信，2007）等因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與權利變換計畫可採分別送審或併送二種方式，估計基準日是由實施者依法規選定

的，共同負擔的計算影響權利價值與分配，如張雅惠（2015）、陳彥安（2016）、
王士鳴（2016）等，探討價格認定上爭議與衝突。柯登輝（2022）應用特徵價格模
式分析估定價與市場價評定的差異，實施者選擇預定參考值的模式為要降低交易成

32 參考註釋49中解釋「任意規定」與「預設規定」法律上不同之意義。（簡資修，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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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風險。從（圖2）契約各期程參考值與σ（變數）的關聯33，說明同意書契約空

隙的剩餘控制權與契約空隙的產生。

A：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U：計畫範圍（單元）　B：實施者
r0：簽約預定值　r1：公告核定值　rn：預售收入值　rf：結算收入值

σ0：幹事會意見　σ1：審查修正提審議會　σ2：審議會意見　σ3：修正審議會意見　σ4：營建成本或市場價格變動

圖2　都市更新契約各變動因子（σ）與參考值（r）之關聯

探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契約空隙控制權的歸屬課題，從同意書契約參考

值的產生及剩餘財產的控制權，供填補契約空隙的參考。以⑴同意書契約預定參考

值r0的產生⑵同意書契約核定參考值r1的產生⑶同意書契約結算參考值rf的產生。分

述之。

（一） 同意書契約預定參考值（r0）的產生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是將私人的財產權以契約方式進行交易，此契約屬代

理的效力34，雙方契約關係35涉及權利義務及風險的承擔，以計畫內容未確認前預

估值簽署同意書為參與分配及共同負擔的原則36。

33 r0參考點0：事業計畫同意書比率達法定門檻要求，法定權利人與實施者簽署之共同負擔比

率；r½參考點：審議委員依法修正之比率；r1參考點：經法定權利人、實施者及審議核定之比

率；rn參考點：指實施者出售取得可分配之土地與建築物時之收益參考點如註18所述；σ：審
議過程修正意見產生比率變數。 

34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運作過程中的土地權利人與實施者的關係，是現代經濟活動典型的專業分
工委託代理關係。依現行都市更新法律規範，交易雙方以簽訂同意書做為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的關鍵契約，由於契約簽定後，交易雙方所投入的特殊投資比例不相同，是由於訊息不對

稱、目標不一致與風險偏好之差異，實施者基於機會主義的決策或行動，經常不利於土地權

利人的利益，於是產生代理問題、增加代理成本，雙方無法產生高度互信的基礎，而成為都

市更新延宕與成效不彰的主因。（卓輝華，2010a：85）

35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契約屬性承攬或合夥參考：《論都市更新案件營業稅之課》『徵全國律
師』（陳郁涵，2020）；從「都市治理」到「公司治理」：「都市更新的可行性探討」，
（胡海豐，2016：36）。

36 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第七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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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參考值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內容為參考，包括土地使用及環境設計

資料、適用獎勵類型和獎勵面積額度及申請資料，依據條例第36條應表明的23項說
明於計畫書中，完成申請審核前法定程序舉辨公聽會後，並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

意書正本及計畫正本，申請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受理報核後，依規定進行形式

要件審查及審議，形式要件審查以提出申請時間為準。（蔡志揚，2011；陳自強，
2006）承辦單位審查通過內容、簽辦並舉辦聽證會後，召開審議會。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同意書契約由事前協商、參與原則內容及事後規定所構成的，詳如附錄一所

示。

同意書預定分配的預定參考值r0，需經事前協商，其事前協議內容37：包含計

畫實施方式採協議合建或權利變換計畫，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採併送申請或分

送方式實施，協商後經達多數法定權利人（同意比例參考附錄二）的同意，並簽署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才能申請事業計畫報核。38由於計畫內容尚未確定，價

值分配之權利義務不明，未來權益分配完全無法掌握，簽署同意書後被鎖定的風險

極大，有陷入套牢（hold-up）的風險。
法定權利人在更新前擁有完整所有權，可以自由使用、收益、處分，進入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制度內，即與實施者共同承擔風險及共享成果，形塑成一個新的產

權，促使都市更新事業中的所有權與控制權明顯分離運作（楊松齡，2015）。尤其
在實施者擁有多數決同意比率即擁有主導權與控制權（楊松齡，2006；林美娟，
2006；鍾中信，2007），在預估參考值採取高額提列共同負擔，保守低估更新後房
地產價值，以獲取較高比例的權益分配（丁致成，2005；楊松齡，2006；鐘中信，
2007）前提下，以更新前後估定價格控制同意書預定參考值及共同負擔比例的計
算，以下從參考值的估定價格檢視主導權及控制權。

事業，⋯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土地建築物或權利

金。故產權登記內容⋯成為共同負擔比例之依據，為權利價值之內容與可分配之權屬範圍。

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其占更新後之土地

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餘額之比率計算之。

37 經法定權利人與實施者討價還價後簽立之契約，其契約參考點（r0）比率至計畫核定（r1）核

定，簽署同意書時需決定處理方式，採協議合建或權利變換方式進行計畫之負擔及剩餘價值

之分配比率，並將約定比率內入同意書內。權利變換分配比率：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

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之比率計算之。

38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申請需1/2法定權利人同意，未達絕對多數，取得多數門檻者即可申請審
核，故本文以都市更新事業為研究對象，未楊烈事業概要之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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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值的估定價格：

更新前後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是依據估價技術規則，採比較法、收益法、

成本法，估定更新前個各法定權利人占總價值之比率，預估更新後二樓以上之平均

價格計算，計算更新後總價值扣除共同負擔費用後的餘額，由法定權利人按比率分

配新的房地總值後進行選屋。

更新後二樓以上之平均價格的估定基準日期，依據都更條例第50條及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13條，應由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六個月中選定之，將分配與
選配原則列於計畫書中第18款中。
評定基準日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日為準，但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

併送時，則由實施者依法選定。實施者擁有投入共同負擔掌握執行控制權，更新後

土地所有權人得到剩餘索取權，但缺乏監督控制權。

估定價格影響更新後分配價值的比率，控制權與剩餘索取權分離的權利變換分

配模式，原區分所有權建物價格在大樓僅剩殘餘價值，樓層效益別與地價分配率的

立體價值消失（陳彥安，2016），從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價格評定相關文獻可知，顯
示估定價控制權由實施者擁有，主導r0預定參考值的計算與比率。

2. 共同負擔比率的計算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提列的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共同負擔提列項目於實施辦法

第19條第1項，其比率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條例第51條第1項第2款）。
同意書簽署預估分配比率，按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權

利，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1項第6款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5條，公式如下：

共同負擔比率＝共同負擔額/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 地面層平均價×面積＋二樓以上平均價×面積＋ 
車位平均價×個數

模式如圖3所示。

圖3　共同負擔及分配比例參考值預估模式—參考新北市都更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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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制度的設計，誘發實施者透過控制更新後權利值估價與共同負擔費用

提列額度，來滿足其期待的利益（麥怡安，2008）。產權結構對共同負擔分配與調
合，在控制權與剩餘收入權不能同時擁有的利益衝突，實施者控制剩餘收入權設計

目標獲利函數（鍾中信，2007）。
預定參考值的產生是經法定權利人與實施者共同協商的結果，共同負擔比例高

低代表法定權利人負擔成本的高低，二樓以上評定價格已授權實施者無表示不同

意的權利（張雅惠，2015），同意書成為雙方契約關係與特殊投資關係，建立新
的交易契約模式（卓輝華，2010a、2010b）。評定基準日相關問題文獻，如張雅惠
（2015）透過檢討評價基準日制度的影響，評估價格認定上爭議與衝突。
都市更新涉及實質利益分配，基於資訊不足、不對稱與推動環境的不確定性，

地主與實施者針對財產價值信賴關係及法令規定存有極大的認知差距。因此參與交

易之一方（實施者）掌握另一方（土地權利人）所不知之資訊時，常造成互不信任

以至於在價值分配的談判時程冗長，分配結果常不如預期，影響更新計畫延宕或終

止。因此結合土地開發試算、實施者成本與都市更新法規，建構財務試算模型，減

少資訊落差及縮短談判協議之距離。（王士鳴，2016）

（二） 同意書契約核定參考值（r1）的產生
契約簽署參考值（r0）受契約期時之各變數（σ1.2⋯n）影響，交易成本產生變動;

影響r0及r1間各變動因子（σ）除r0前協商成本，r½的交易成本是受審議規範牽動，牽

動計畫r0參考值包括計畫之容積獎勵、共同負擔、建築法規、異議處理及環境公益性

等課題，決定r0及r1間的空隙是估定價格之評定基準日期，契約從0期時的預訂價格r0

至契約1期時的核定價格r1值，計畫經審核r0修正至r1值，實施者取回r1值的分配比率。

張文銓（2019）以現況執行面研究申請程序分析、表單內容分析、申請花費時
間等，提出審查機制課題，確認執行問題及解決方式，並於文中彙整權利變換計畫

審議內容查核項目表，計畫書內容繁瑣，實施者於審議階段獲得核定，申請建築執

照進行法規檢討時，若有修改，則需再重新申請事業（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導致

重複進行相同之行政程序，承辦作業時間冗長。影響核定參考值確認的時程，審議

時程難與市場變動一致性，但審議是不可避免的39，牽動計畫書內容因素繁瑣，從

39 計畫需具合法性，因更新計畫包含容積獎勵、共同負擔、建築法規、異議處理及環境公益性
等課題之確認，政府從立法以來十二次修正條例減少爭議，藉由「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

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從台北市政府網站「都市更新168
審議時程表」，了解牽引r0及r1間σ變動因子的影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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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收益的獎勵值及影響成本的共同負擔分析之。

1.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值的變動

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第一項，得視更新事業需要給予『容積獎勵』，第七項各
級主管機關依第五項（容積獎勵項目）規定訂定辦法或自治法規，應考量對都市環

境之貢獻、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的影響、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貢獻、新技術的應用及

有助於都市更新事業的實施等因素，實際容積獎勵額度由各地主管機關與都市更

新爭議處理審議會認定。但授權明確性受質疑、獎勵項目額度計算與上限規定不完

整、獎勵項目不具彈性化、設計獎勵項目權限爭議。林怡均（2018）更新計畫可依
據法定容積加乘獎勵比率增加可蓋面積，且不需經全數法定利人的同意40，但容積

獎勵值申請的多寡與核定是由實施者擬訂計畫申請審核之，其中涉及可申請之內容

及代價之評估（如綠建築保證金等），皆需專業資訊及豐厚財力，內容涵蓋建築設

計、營建成本、申請獎勵項目、選配原則、拆遷安置、財務計畫、風險管理及實施

者取回投資的未來市場價格評估等，風險評估的資訊依然受環境經濟因素的牽動

（如戰爭、天災、利率及政策等）。

都市更新設置容積獎勵的必要性且合理之原因，包括具開發重建實質之效益、

提升房地產價值等優點。洪國興（2014）沒必要且不合理的原因，包括建商有獨佔
獲利、增加社會成本、不具滿足地主誘因等。各地區獎勵值需求的認定由爭議處理

審議會定之，通常計畫擬訂者申請許可範圍之最高額獲取利益極大化，預留修正分

配比率的差額，產生契約的空隙。

2. 共同負擔41成本之變動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總費用是由法定權利人與實施者共同負擔，包含營建費

用、權利變換費用、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付費用、

貸款利息、稅捐及管理費用等共七項目；共同負擔之總額42占更新事業計畫總財產

40 同意比率計算之規定：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獎勵上限為基準容積之50%。

4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0年1月20日北市都新字第10030047000號函『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
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110.115修正；為利於實施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本基準係依都
市更新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三條提列費用，並就工程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都市計畫 變更負擔費用及容積移轉費用等七大
項，分別訂定各項應支付費用提列總表中。

42 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第七項：權利變換：指更新單元內⋯⋯。據新北市政府數更處解釋:共同
負擔是個專有名詞，簡單來說，就是辦理都市更新所需的成本花費條例第51條：包括委託建
築師費用、拆除建物及興建建物所需施工費用，以及委託代書辦理產權登記費用⋯⋯等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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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成為雙方進行分配之比率（江中信，2017）。共同負擔提列項目於實施辦法第
19條第1項，其比率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條例第51條第1項第2款），
核定內容的變數σ受法令規範43及估定價格的影響。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利潤分為

「專業費用」及「折價抵付取回房地轉售差價」，如附錄三中所示，以及「取得不

能與不願參與者之房地轉售差價」（江中信，2017；陳立夫，2017），差價來自計
畫核定價與市場買賣價之空隙（江中信，2009）44，如圖4所示，此價格造成契約
額定參考值的溢價率（如實例二）；然而市場買賣價（rn或rf）是差額多寡之最大

變數，這些變數造成同意書契約的空隙，但契約變數無法呈現於同意書中，撤銷權

受限而無法牽制契約的執行，注定事業計畫同意書契約之不完全。其不完全詳述於

（四）同意書契約空隙剩餘財產的控制權文中。

圖4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總值與收入總值示意圖

（三） 同意書契約結算參考值（rf）的產生

契約f期程是指更新計畫核定後投入不動產銷售市場的年數，可能是核定後即
投入「預售」rn或更新計畫完成後銷售的rf。選擇rn或rf銷售時機，除考量現金流量

外，減少經濟環境因素變動的交易成本，擴大獲取rn-r0>r1-r0空隙溢價的最佳時機。

從交易協商開始至計畫核定的契約結構，契約空隙的產生剩餘財產權的支配權，進

行契約參考值r0與r1差額的協商，但結算參考值rf卻無法在同意書契約規範中。柯登

耀（2022）以特徵價格模式，評定估定價與市場價評定的差異，實施者運用選擇參
考值的模式來降低交易成本的風險。

金的總和稱之為共同負擔。共同負擔費用是先由建商先行支付，於都市更新完成後再從各位

地主分配領回的「價值」中扣除。

43 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容積獎勵辦法、估價技術規則、樹保法等及其相關法令細則。

44 附錄三中利潤2.3之差價來自於都市更新權利換計畫價格與市場成交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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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在簽署時之參考值（r0）45，面臨不完全契約理論46所述契約修正的變數

（σ）47，預定契約參考值至核定參考值r1時，在資訊及專業能力不對稱下，計畫經

審議與核定差異產生的空隙48，契約空隙需填補如Ben-Shahar（2004）所述，可運
用預留條款（default terms）49填補之。同意書契約結構中剩餘收入受審議期程中

各變數（σ）之牽制，契約產生空隙需進行修正，修正需負擔如Wolfgang and Behr

（1996）、Kállay（2012）所述的交易成本，但都市更新最大空隙是出現在（f）期
時，共同負擔取回的房地投入市場取回交易成本，實施者實際成本投入、資本回收

及剩餘財產的決算的時機，即完成銷售（rf）期時50，產生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核定價格與市場實際成交價契約空隙的溢價51。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須經法定權利人簽署同意書，將協議內容納入同意書中，

即r0分配比率明列之，計畫經核定後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 r1（審議核定時共

同負擔比率），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敘明理由撤銷同意書。此規定列於同意書的

注意事項中，限制法定權利人行使撤銷權範圍。與簽署同意書時產生契約的空隙，

填補契約空隙面臨資訊不對稱及代理人之道德風險及雙方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契約空隙的控制權關鍵在於協商議價能力或事前的約定契約。

45 契約期數：0期為簽訂契約時；1/2期為契約期間；1期為契約完成時。

46 哈特指出由於人們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項的不確定性，使得簽訂明晰所有特殊
權力的契約成本過高，擬定完全契約是不可能，在契約中可預見、可實踐的權利對資源配

置並不重要，而是那些契約中未提及的資產配置控制權力，即剩餘控制權（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將所有權定義為擁有剩餘控制權或事後的控制決策權，此權力配置給投資決策相
對重要一方是有效率的。未提及的資產成為契約之變數。 

47 σ（sigma）就是用來量化穩定和不穩定程度的特定數學值，原是統計學中誤差分析的一個概
念。應用於企業管理中時，σ代表的是標準偏差，從統計學來說，σ值是流程的一種衡量方
法，每一個結果都是由一個流程所產生的。流程在不停地重複運作產生微小的差異，這些差

異就叫波動。在此用來標示標準偏差的波動。https://baike.baidu.hk/item/%CF%83/8828263 

48 契約從形式普通法規範轉換至具體化規約來執行填補契約之「空隙」。

49 簡資修（2021：162）契約法之任意規定，是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其目的在於契約有遺漏時予
以填補。填補空隙：不完全契約協商提供故意不完整協議的一方，將授予對被告最有利交易

選擇權的條款（在合理範圍內）。這種填補空隙的原則稱為“老練被告”（pro-defendant）預留的規
則（Ben-Shahar, 2004: 390）。 

50 rn = final（r），代表事業計畫核定至完成銷售之期程。完成銷售採預售或先建後售，無一定
期時，故本文以rn代表之，期程個案不同，產生時間落差變數。

51 都市更新成交價高於權利變換估價之溢價率。溢價率受到經濟環境變動所牽制，例如原物料
上漲、利率變動、工資調整、人力短缺、產業轉型等變動因素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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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意書契約空隙剩餘財產的控制權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法定權利人按其前原權利價值比例及提供資金比例，

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建築容積因都市更新另有獎勵容

積，可得獎勵建築面積成為必爭的利潤，實施者參與都市更新的動力，取得多數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成為參與計畫的關鍵。

同意權行使成為法定權利人取得共同利益與私利的途徑，實施者為取得同意是

須付出代價，透過協商設計權利配置及剩餘財產之分配，達成契約0期之r0的預訂

參考值。經審議委員會議核定產生之r1的核定參考值，使r0 與 r1間產生契約空隙，

面臨是否修正同意書契約或撤銷的變動。變數（σ）來源是獎勵值調整、法令修
改、實施者變動、營建成本變動等因素所造成，既使同意書可因共同負擔比例高於

授權比率，可於核定計畫公告期間撤銷52之，只要不影響更新計畫同意比率之法定

門檻，將不影響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叫價者）之法律位階53。

撤銷同意書不具更新計畫的控制權，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屬法定權利人

與實施者間，僅為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陳立夫，2017；蔡志揚，2011），為多
數同意之公共利益限制契約的解除或行使違約的行為，其異議處理及撤銷時程如圖

5所示;法定權利人難舉證簽具時與報核時之權利義務不同，因簽具時計畫尚在擬訂
中，對實施者是否「低估法定權利人權利價值」、「高估共同負擔費用」、或「分

配法定權利人不佳位置」等內容無法確認，並且在條例未規範權利變換計畫「再次

確認」之同意書簽具，故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的同意書成為實施者「一票玩到底」

（蔡志揚，2011）的實質控制權者，使同意書事後契約控制權的失衡。

圖5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異議處理及撤銷時程圖

52 法定權利人人敘明撤銷同意事由：(1)都市更新實施方式不一致。(2)適用申請獎勵項目不一
致。(3)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位置分配方式不一致。或同意之意思表示具有民法第八十八條、
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所定錯誤、詐欺、脅迫等瑕疵時，所有權人（即法定同意人）應另

訴請法院裁判，經法院判決確定屬無效之同意者。避免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的權利濫用問題，以維持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

53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10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司法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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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同意書契約空隙的填補
資源達最適配置，事實上是無法實行，背後隱藏人的因素（吳惠林，2017），

因財產權是建構經濟學中用於確定資源或經濟利益如何被使用和擁有的基礎，資源

可以由個人、企業團體或政府擁有，財產權可以被視為經濟利益的一種屬性，該屬

性有四個組件組成一組權利：(1)可善用的權利；(2)從善用中賺取收入的權利；(3)
將善意轉讓給他人的權利；(4)強制執行財產權54；Legros and Newman（2008）透過
重新分配各種權利的控制，產生監督的作用，將激勵計畫通過貨幣或所有權補償及

盈餘分配，來解決資訊不對稱的道德風險，並透過內化信息結構及考慮社會偏好和

有限理性，來避免逆向選擇。分配需求是在適應變化過程與降低成本的努力間會進

行權衡（Athias and Soubeyran, 2011）。
Tirole（2009）指出重新協商時間安排，可在簽訂契約指定事後時間狀態，但

在都市更新開始投入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是以事前（ex ante）的「參與
原則」（r0）投入參與事後核定（ex post）（r1）的分配。在利潤極大化原則下，日

期1時契約面臨重新談判修正的狀況，法定權利人是否有能力在日期0時即向實施者
提出要求，或在契約1期時有權接受結果或選擇離開（Hart and Moore, 2007），這
份「討價還價」力量來自對資訊的控制能力（Hart, 1995）及更換實施者55可能性的

預留條款，填補契約空隙控制權的失衡。事前協商及事後契約的控制權失衡因資訊

不對稱產生的，本文以契約空隙的角度運用契約控制權相關理論，以實際案例應證

契約控制權失衡的課題。

四、契約控制權實例分析

選擇案例一，為顯示法定權利人對變更實施者及更新事業計畫時程，無實質控

制權的實況。選擇案例二，為顯示同意書參考值與市場交易值的空隙。選擇案例三

為顯示法定權利人在契約期程，對單元內產權變動及實施者與財團間爭取控制權的

空隙。以下以案例位置、權屬內容、實施期程表、契約控制權分析並提出填補契約

空隙的方式，說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契約的不完全。

54 A property right is a socially enforced right to select uses of an economic good. (Alchian, 2008)

55 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二項第一款—實施者變更，依第三十七條規定徵求同意，並經原實施
者與新實施者辦理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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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224-1的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本更新案位於大安區區域範圍內豪宅林立，臨近大安森林公園及捷運站，距台

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龍門國民中學、台北教育大學等地在500公尺範圍
內，生活機能佳，區域內舊社區極需更新，實施者必爭取開發的區域。

1. 案例位置
基地座落：

東臨：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07巷
西臨：台北市瑞安街；北臨：新龍公園

南臨：瑞安街135巷
距科技大樓捷運站350公尺；臨華固松露大廈、
瑞安懷石大廈等豪宅。

事業計畫實施者：誠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圖6　案例一土地位置示意圖—資料來源事業計畫報告書

2. 權屬內容

 本案都更單元面積：1749.00 m2，私有土地面積：1082.00 m2，公有土地面積：

667.00 m2合法建築物面積：2085.49 m2，公有建築物面積：151.37 m2；公有土地於

107.8.1公開招標482 m2底價489,658,980元，實施者未投標，本標案未能完成標售。

3. 實施期程表

 本案於98.11.27第604次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決議准予自行畫定單元，取得99.1.8

府都新字第09805228000號准函，經100.7.29申請事業計畫審議並於104.5.26事業
計畫核定公告實施，公有土地於107.8.1公開招標實施者未參與，並於110.2.2變更
實施者，至今未進行權變計畫申請。計畫時程如圖7所示。

4. 契約控制權分析

 契約空隙來至時程落差帶來的交易成本，110.2.3起原實施者「誠美建築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變更為「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本案採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

計畫分送，104年核定後歷經6年變更實施者，至今112年尚未提出權變計畫，法
定權利人歷經12年無法得知何時可完成法定程序及拆屋施工重建，原核定比例
35.52%共同負擔比例因時間落差面臨修正至約33%，法定權利人對契約期程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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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實施者的控制權，在無法撤銷同意書的限制下配合辦理，對履約期程與完成日

期無法預測，同意書參考值與核定值至收入值所產生契約空隙的剩餘財產權，雖

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第三項規定5年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書報核，控制權來至法規
的修正，法定權利人無實質控制權，如圖8所示。

表3　擬定台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224-1地號等 
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權屬表

單元核定日-99.1.8
公　有 私　有 同意比例事業計畫核定日

-104.5.26

土 地 權 屬

公有：667.00 m2

地號：301.418.420.421
私有：1082.00 m2

地號： 224-1、224-2.、224-4、 
302、303.305、306-1、 
419、422、423、
424.42、.426

82.99%

比例 38.14% 61.86% 72.41%
人數 29

合法建築物權屬

面積 151.37 m2 2085.49 m2 81.32%
比例 6.77% 92.23%
人數 27 77.78%

本研究依據台北市公告事業計畫核定內容整理

r0：達多數法定權利人法定門檻；r1：計畫核准確定契約內容；rn：建築開工前銷售；rf：交屋結算

圖7　案例一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224-1地號等 
18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時程圖
資料來源：台北市都市更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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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U：計畫範圍（單元）　B：實施者

σ1：計畫核定　σ2：土地所有權人變更　σ3：變更實施者修正參考值rn　σ43：權利變換分配原則變數

圖8　案例一契約各變動因子（σ）與參考值（r）之關聯

5. 填補契約空隙的方式：

 建議採另訂預留條款的一般契約，約定契約撤銷時機，填補代理人道德風險，避
免實施者計畫時程的怠惰、法定位階的待價而沽、私相授受的變更實施者。

【案例二】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一小段719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案例二原申請完整街廓單元，並於98.6.12核定（府都新字第09802849000

號），因鄰地參與意願未達5 0 %變更單元並於1 0 3 . 3 . 11核定（府都新字第
10330235400號）；本案例分四階段：第一階段：98年單元畫定經變更至申請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審核；第二階段：103.8.28申請事業計畫審核，於107.7.24核定：第三
階段：107.7.24申請權利變換計畫審核於109.9.1核定；第四階段109.9.19權利變換計
畫核定公告完成，並依計畫申請建築執照，110.7取得建照後進行更新後房地預售
（預售案名：永康麗莊），目前進行拆屋興建中。

1. 案例位置
基地座落：

東臨：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

西臨：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

北臨：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7巷
南臨：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9巷
實施者：富都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距永康公園步行65公尺；西臨淡江大學台北校
區及政大公企中心

圖9　案例二土地位置示意圖—資料來源事業計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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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屬內容

 實施者於103年變更單元如圖6黑實線範圍所示，變更後其產權內容如表4範圍內
無國有土地，基地面積：1779 m2，合法建築物面積：2041.17 m2，人數為14人，
實施方式採：採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分送方式。

表4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一小段719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案產權表
單元核定日 99.1.8

私   有
事業計畫核定日 104.5.26

土 地 權 屬

地號：

大安區金華段一小段 
719、720、721、722、
723、727、728、729、
730、739及739-11地號等
11筆

本案無國有土地

已同意數 同意比例

面 積 1779.00 m2 1693.50 95.19%
人 數 14 12 85.71%

合法建築物權屬
面 積 2041.17 m2 1717.37 81.14%
人 數 14 12 85.71%

（統計截至102年4 月15日）

3. 實施期程表

 本案例實施方式採：權利變換；送件採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分送方式，事業
計畫同意書簽訂之簽約值經權利變換計畫調整後，109年9月16日權利變換計畫核
定實施者申請建築執照並完成拆屋，實施者雖採預售減少現金流量負擔，卻面臨

完成交屋前營建成本與未知天災人禍之變數，實質收益值變動造成契約空隙的不

確定因素，變動因素與參考值間之關聯如圖10所列。於110年7月進行預售，權變
計畫核定價（r1）與預售價（rn）之參考值變動，其溢價率如表5所列。

4. 契約控制權分析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參考值之變動可分為四階段（如圖11所示），第一階
段為發起時之「協商值」，第二階段為事業計畫申請核定之「共同負擔值」，第三

階段為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分配值」，第四階段為更新計畫完成交屋後之「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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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都市更新成交價高於權利變換估價之溢價率
變更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一小段719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建案名稱：永康麗莊）單位：萬元

樓層 單位

權利變換計畫價格 成交價格
成交

溢價率
（2020/09） （2021/07~08）
單價 總價 單價 總價

17樓

A1 $138.0 $5,645 $169.4 $6,931 22.78%
A2 $136.6 $5,588 $171.7 $7,026 25.73%
B1 $136.6 $7,291 $168.8 $9,011 23.59%
B2 $136.6 $7,291 $170.8 $9,116 25.03%

16樓

A1 $134.8 $5,514 $166.6 $6,815 23.59%
A2 $133.4 $5,457 $168.6 $6,898 26.41%
B1 $133.4 $7,120 $165.9 $8,856 24.38%
B2 $133.4 $7,120 $167.9 $8,961 25.86%

14樓

A1 $131.5 $5,379 $162.9 $6,664 23.89%
A2 $130.2 $5,326 $166.2 $6,800 27.68%
B1 $130.2 $6,950 $162.1 $8,653 24.50%
B2 $130.2 $6,950 $165.4 $8,827 27.01%

13樓
A1 $129.9 $5,314 $162.7 $6,654 25.22%
B1 $128.6 $6,864 $160.1 $8,546 24.50%
B2 $128.6 $6,864 $162.7 $8,720 27.04%

12樓

A1 $128.3 $5,248 $158.2 $6,470 23.29%
A2 $127.0 $5,195 $159.8 $6,538 25.85%
B1 $127.0 $6,779 $157.4 $8,400 23.91%
B2 $127.0 $6,779 $157.4 $8,400 23.91%

平均 - $131.6 - $164.5 - 24.96%
單位：新臺幣/萬元 本文整理—資料來源：內政部實價登錄、該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版

A：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U：計畫範圍（單元）　B：實施者

σ1：審查修正後核定　σ2：協調計畫估價選配內容　σ3：核定後市場價　σ4：營建成本或市場價格變動

圖10　案例二契約各變動因子（σ）與參考值（r）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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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實施者承擔四階段之參考值協商、資金預備、工程發包、行政人事費代墊、

銷售廣告費支出等事項，面臨完工交屋前變動因素之風險，這些風險承擔需擁有專

業能力及豐厚資金，皆由實施者擁有實質控制權，如Hart所述契約成立時報酬是可
觀察卻不可確證的，剩餘財產應歸屬「有權把財產帶走的一方」，且不需契約明定的

項目，才能確保合作關係使雙方互惠，達合作目標並對抗機會主義者之行為。

本案於109年9月16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審核，實施者於取得建築執照後
110年7月至111年3月間進行預售更新後房地，從表4比較計畫核定房地價格與預售
成交價格之溢價率，此溢售價格（剩餘財產權）歸於實施者，因預售契約是由實施

者與購屋者訂定買賣契約，契約空隙與法定權利人同意書約定無涉，實施者擁有實

質契約控制權。

5. 填補契約空隙方式：

契約空隙來至不動產市場價格的變動，牽動因素多，以預留條款的契約，約定 
分配成交確定日討價還價的權利。

【案例三】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169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都市更新計畫案位於台灣大學正對面，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及辛亥路交叉口的

完整街廓，生活機能完善及交通方便，視野極佳，大安區稀少土地，第一階段畫定

單元時，公有土地占單元範圍的81.54%比例（如表6），至完成第二階段後確定同
意書契約之共同負擔比例，但至今尚未申請權利變換計畫，法定權利人無法控制時

程，實施者在機會主義下尋找投資夥伴，實施者控制權成為交易之標的。

r0：達多數所有權人法定門檻　r½：事業計畫核定值　r1：權變計畫核准確定分配值 

rn：建築開工前銷售值　rf：交屋結算值

圖11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一小段719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計畫案」契約時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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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位置
基地座落

東臨：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西臨：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南臨：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
北臨：台北市市大安區辛亥路一段

實施者：頂禾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位於台大小巨蛋正對，北面距聯絡高速

公路之建國高架100公尺

圖12　案例三土地位置示意圖—資料來源事業計畫報告書

2. 權屬內容

單元面積：4266.63 m2，公有土地占單元範圍的81.54%比例，私有地主占單元
18.54%，土地所有權人14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9人。

表6　擬訂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169地號等 
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內容表

單元核定日 98.7.31
公　有 私　有 同意比例

事業計畫核定日 103.1.28

土 地 權 屬

公有：3480.03 m2

地號：

169. 169-4.427-1. 
431. 434. 437-3

私有：787.97 m2

地號： 1 6 9、 1 6 9 - 4、
425、426、427-1、429、
429-4、430、431、434、
435、436、436-1、437、
437-3等15筆（道路地：
169-2.169-3.169-5.425-
1.429-1.429-2.430-2.430-
3.430-5.431-2.431-3.437-1
等12筆：977.63 m2）

87.94%

比例 81.54% 18.54%
人數 14 64.29%

合法建築物面積

0 579.34 88.55%
比例 0% 100%
人數 9 88.89%

本文依據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資料整理



台灣土地研究　第二十六卷第二期

94

98年7月31日核定單元，103年1月28日事業計畫核定，土地同意面積比例達
87.94%，合法建築物面積同意比例達88.89%，參與意願達已多數，原實施者為誠
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10年7月1日變更為頂禾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 實施期程表

本案例第一階段於97.7.1（府都新字第09803367900號）更新單元畫定後，至第
二階段計畫於103年1月28日核定，至106年5月10日頒布「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時，法定權利人無法申請危老改建或建築執照及撤銷計畫等56，但

實施者可轉讓其同意書之契約，因期間於110年3月4日更新單元內國有土地更開招
標，431、431-7地號約485.21坪，由「新潤建設」出價24.22億元、高出底價3.8億
元得標；169地號面積約293.43坪，由「綺華建設」以13.62億元、高出底價約3.3億
元得標，使得更新計畫內土地權屬由國有地轉為私有地，得標新地主有義務參與更

新計畫，是否產生利益分配主導權之爭，由於頂禾建設參與投標未能取得國有土地

所有權後，申請變更實施者，於110年7月1日完成變更實施者由「誠美建設」變更
為「頂禾建設」，第三階段權利變換計畫進度日期未能確定，計畫時程是由實施者

所控制，國有土地所有權人移轉為私法人所有，三家私法人對剩餘財產支配各有立

場，所爭是剩餘財產的控制權。

4. 契約控制權分析 

第三階段權利變換計畫進度日期未能確定，法定權利人已無計畫控制權，面臨

三大財團參與，處於資訊、財力及專業能的不對稱下，對契約期間隱含產權結構的

變動，剩餘財產索取權重新協商的主導權，在撤銷同意書困難、危老計畫範圍外及

同意書契約未有預留條款下，已無實際控制權利。

5. 填補契約空隙的方式：

以設置權利變換計畫同意書，再次確認計畫內容，法定權利人取回部分控制

權。或在預留條款契約中行使確認計畫內容之意識表示，並以撤銷權選擇去留。

56 109年12月4日府授都新字第1097026677號函：關於已核定或審議中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範
圍內，申請人就部分或全部土地提出建造執照申請，其准駁疑義1案，復請查照。⋯第42條第
1項規定⋯公告禁止更新地區範圍內建築物之改建、增建⋯或變更地形。⋯同條例第54條第1
項規定⋯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後，公告禁止土地及建築物之移轉、分割⋯及建築物之改建、

增建⋯或變更地形。另查建築法 第35條規定，⋯另按行政處分⋯及行政程序法第110條之規
定，行政處分之效力在未經撤銷、⋯而失效者，具有存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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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在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是一項專業事業投資，「交易額度」及「差額利潤」是實

施者真實的標的，投入計畫是期待操作時程掌握預定利潤，而不是與法定權利人共

享之，彼此為爭取分配權的控制。簽署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代表契約之建構，

同意書簽訂後需要到更新計畫完成核定後才能確定分配多寡與履約時程，契約空隙

是否為法定權利人可容受變動值，或實施者的期待值，以一紙同意書行使財產權的

交易，另訂預留條款的補充契約，成為填補契約控制權失衡的不足。法定權利人在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申請時，為減少簽署時資訊不確定下的r0，對契約「預訂參

考點」與r1「核定參考點」的空隙、市場因素牽動交易成本與剩餘財產分配rf「結

算參考點」產生填補的作用，縮減契約變數產生的空隙，平衡契約控制權失衡之不

完全，法定權利人取得部分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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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結構： 
事前協議、參與原則內容及事後規定

附錄二　都市更新同意比例表—依據都市更新條例 
110.5.8修正版

適用都市更新條例 類  型
同意人數比例 同意面積比例

土地 合法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第37條

公
辦
都
更

政府公開評選都更機構 1/2 1/2
公有土地面積超過

更新單元面積1/2
- 免私有產權同意

民
辦
都
更

迅行畫定 1/2 1/2
政府畫定 3/4 3/4
自行畫定 4/5 4/5
人數免計 >9/10

適用都市更新條例 更新方式 同意人數比例 同意面積比例

第43條 協議合建 100% 100%
第44條 權利變換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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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共同負擔與更新計畫之財產權分配圖： 
權利變換共同負擔圖示


